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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 鼎 铭 新 释

吴红松

(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，安徽 合肥230036)

摘 要:通过对上海博物馆馆藏托鼎铭中的“寝”和“大具”的重新分析，认为前者指人名而非旧释的“寝

宫”，并对后者为“丰厚的撰食”的观点加以补充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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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作为探讨先秦社会政治、经济等方面制度的重

要参考资料，古代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有铭铜器历

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。2〕X)年，陈佩芬先生公布了

上海博物馆新馆收藏的、以往未见著录的8件西周

和2件战国铜器资料，1111卜143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

极大便利。陈先生之慨允，实乃施惠于学林之佳举，

难能可贵。

    拟从训话的角度出发，结合西周金文他铭的记

载，对其中西周中期的托鼎铭的部分文意，①以及

“大具”的含义加以分析阐释，以期能有助于更准确

地解读铭辞内容。

    为便于文意的展开，兹将托鼎铭抄录如下(主
要采取宽式隶定):

    唯正月既生霸丁亥，王在西宫，王令寝赐托大

具，托拜稽首，敢对扬天于不显休，用作*lJ考皇母尊

鼎，托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。

    陈佩芬在释读鼎铭时指出“鼎的铭文，关键在

于‘王在西宫，王令寝易大具’句。此句意为王在寝

宫，令赐大具，也就是王在西宫的寝小室，下令赐予

大具。”进而认为“本铭在小寝所赐的物品‘具’，不

应当是礼器。”故释具为撰，即王之撰食。[l]l‘，
    可以看出，陈文的分析，尤其是关于“大具”的

解说对理解铭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，但认为铭辞

中的“寝’，为“寝宫’，似不可从，现试分析之。

    检金文他铭，托鼎的“王令寝易托大具”之语与

钟“宫令宰仆赐白金十钧”、中方鼎“王令大史既土”

等铭辞的语法结构相同:

    主语+谓语动词(令)+兼语【宾语、主语卜谓语

动词(踢、脱)+双宾语

    由此，这里的“令”为动词，表示命令的含义，

“寝”则既是王命令的对象，又是下文“赐”动作的发

出者，故“寝”非指“寝宫”，而应为人名无疑。换言

之，如按陈文将“寝”理解为“寝宫”，那么铭辞中的

“令”在该句语法成分中就难以着落了。

    需要提出的是，金文中确有“寝”表示“寝宫”的

记载，如麦方尊铭“王以侯人于寝”、王盂铭“王作京

中寝归孟”等。12PI这些“寝”指的都是表示场所的“寝

宫”，在句中作状语;而与托鼎作为人名的“寝”用作

“令”的宾语截然不同。结合前述，这里的“寝”是承

王命将“大具”一物赏赐给托的人。

    大具，作为赏赐物于金文首见。“具”，《礼记·内

则》“则佐长者视具”，郑注“具，撰也。”《战国策·齐

策四》“具，撰具。”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“为具召之”，

颜师古注‘爆叭胃酒食之具。”由此，具既可指食用器

具，亦可指撰食。

    检文献，(诗·秦风·权舆)云“砖我乎，夏屋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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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”，传“夏，大也”，笺“屋，具也。渠渠，犹勤勤也。言

君始于我厚设礼，食大具以食我，其意勤勤然”，是

视“夏屋”为“大具”。

    值得注意的是，对“夏屋”的含义，除上引释

“大具”外，还有一种不同的理解:Pll。

    注曰，普说曰:夏，大屋也。⋯⋯韩诗曰殷商屋

而夏门也。传曰，周夏屋而商门。⋯⋯夏，大屋也者，

王逸《楚词·招魂》章句文引《诗》此句九章注，夏，大

殿也;引《诗》通《淮南本经训》高《注》，夏屋，大屋

也。王高皆习普诗，知鲁训与毛同。⋯⋯殷商至门

也，(通典》五十五引韩诗文下引(传》曰，周夏屋而

商门，亦韩诗《传》也。陈乔极云，《御览》百八十一居

处部引崔凯曰，礼人君，宫室之制也，为殷屋四夏

也。卿大夫为夏屋，隔半以业为正室，中半以南为

堂，殷商古并通用，殷崖即商屋也，是商崖夏崖为殷

周宫室之异制，后人因以为人君及卿大夫车卑之等

差。

    这是将“夏屋”理解为高大宫室之意。

    二说殊异，孰是孰非?现试将“夏屋渠渠”句与

全诗结合而析。

    补我乎，夏屋梁梁，今也每食无余。于吸乎，不

承权典;

    矜我乎，每食四篮，今也每食不饱。于暖乎，不

承权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《诗·秦风·权典))

    此诗是一没落贵族对今不如昔的生活的哀

叹。I’l，诗中“每食无余”和“每食不饱”均是对生

活中衣食住行之“食”状况的描写，故其前“夏屋渠

渠”和“每食四篡”的对举似以理解为所食物品为

是。由此，“夏屋”似以取上引两种观点中的丰富的

撰食为稳妥。

    此外，上古音中“具”为溪纽侯部，“屋”为影纽

侯部。二者均属侯部，声纽分属可通转之牙、喉二

音，故可相通;又典籍中不乏“夏”训为“大”。然则托

鼎铭中的“大具”可指《诗》中的“夏屋”，表示丰富的

撰食之意，为王命令寝赐给托的物品。

    以上对托鼎铭的分析中，从语法角度把“王令

寝赐托大具”句的语言成分重新进行了分析，并加

以阐释;同时又结合文献记载，对“大具”的释义进

行了详细地分析。虽然上引陈文对“大具”的解释具

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对“寝”的理解明显有误，且未

注意到文献中的相关材料，故其说解难免辗转，所

得结论也难以令人信从。

注释: 一

①陈佩芬先生在《新获两周青铜器)中，将器主之名隶定为从

  从七从受之字。细审铭拓，此字形体不甚清晰且有部分笔

  画脱落;为便于论述，此处姑隶为“托”，而所引陈文之说时

  仍保留其原有的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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